
附件 3 

青岛西海岸新区自然灾害救助名单公示表 

 

根据《自然灾害救助条例》规定和省、市、区关于做好防灾

减灾救灾工作的有关要求，经过村（居）民提交材料，民主评议

小组评议，现对拟进行救助人员进行公示。 

公示时间： 

对公式内容如有异议，请在公示期内向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反

映。 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
 

村（居）民委员会（盖章）     
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

 

自然灾害拟救助人员名单 

序号 姓 名 身份证号 家庭类别 受灾情况 申请类别 

1      

2      

3      

4      

5      

6      
 




